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投标保证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 

成住建发〔2020〕45 号 

成都天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建局、成都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各区

（市）县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各相关单位： 

按照《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

（建市〔2019〕68 号）《关于深入推进建设工程保证保险工作的通知》

（川建行规〔2019〕8号）等文件规定，为完善建设工程保证保险机制，

优化我市招投标营商环境，降低投标人投标成本，在我市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国家投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推广使用以电子保险保

函缴纳投标保证金，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电子保险保函的格式以保险机构的保函格式为准，保函内容

应包括投标保证金金额、保函的有效期限、保证的内容等。 

二、依据《关于深入推进建设工程保证保险工作的通知》（川建行

规〔2019〕8号）等相关规定，符合保证保险业务经营条件，未受到保

证保险业务经营限制，相关保险产品经过银行保险监管部门审批或备

案通过的保险机构可在我市依法依规开展建设工程投标保证保险承保

工作，在开展相关业务前应由符合规定的保险公司总公司或省级分公

司与市公资交易中心对接电子保险保函接口，并与市公资交易中心签

订投标保证保险电子保函合作协议，明确运作模式、业务流程、相关

权利义务以及保密规定等事项（咨询电话：028-85987054）。 

三、投标人应通过其银行基本账户向保险机构缴纳保函保费，保

险机构需在投标人投保的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1个工作日16:00时前，

将该项目投标人的电子保险保函推送至市公资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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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人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存在提供虚假保证资料或虚假保单、

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经调查属实的，记入企业不良信用信息，同

时推送至相关监管部门，在投标保证保险业务开展过程中实施联合惩

戒。   

五、保险机构应依法合规经营，充分履行说明告知义务和尽职调

查责任，按时进行赔付。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保险机构，依据相

关监管部门的有关处理意见或处罚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停止相关保险

机构的电子保险保函推送工作。 

六、本通知自 2020 年 3月 1日起施行。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2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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